
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奥地利联邦政府

经济、工业、技术和工艺合作协定

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编



作者: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出版社: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出版日期:2003-12-18

ISBN:L-FL-1102/D92

定价:3元

工业、技术和工艺合作协定

书名: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奥地利联邦政府经济、



 1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奥地利联邦政府 

经济、工业、技术和工艺合作协定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奥地利联邦政府（以下称为“缔约双

方”），本着加强现有的对外经济关系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促进

两国经济、工业、技术和工艺合作的愿望，坚信本协定将为进一步

发展相互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和适宜的基础，在与缔约双方现有法

律和欧洲联盟现有法律及世界贸易组织的规章相一致的前提下，认

识到环境保护对进一步发展经济的意义，从市场经济的原则出发，

在各自国家现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，达成协议如下：  

  第 一 条  

  缔约双方将在各自国家现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谋求经济、工业、

技术和工艺合作的继续、进一步和谐发展与扩大。  

  第 二 条  

  与第一条的目标相适应，缔约双方将在其可能的范围内促进两

国企业、组织、公司和机构（以下称为企业）之间的经济关系。  

  第 三 条  

  一、鉴于多年的对外经济关系和经济、工业、技术与工艺合作

的现状，缔约双方一致认为，特别是在下述领域存在有利于长期合

作的可能性：  

  —标准化与合格评定，  

  —环境保护、术语标准化，特别是烟气脱硫和污水处理行业，  

  —建筑业和建材工业，包括建材检测、建材工艺以及建立生产

企业，  

  —能源：电站与线网系统的建造、扩建与改造，  

  —节能技术，替代能源的研究和利用以及电站零部件生产厂的

建立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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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—电工技术和电子工业，  

  —设备和机械制造，  

  —车辆及其配套工业，  

  —铁路，特别是机车、车辆及其部件的生产，以及铁路线网的

现代化、保养与扩建，  

  —化学和石化工业，  

  —卫生事业、医疗技术和制药工业，医院的建立及经营，  

  —木材加工与处理工业（特别是人造纤维和造纸），  

  —矿物原料、矿产品和能源的勘探、开采、洗选、提纯和再加

工及营销，  

  —冶炼、冶金，包括有色冶金和金属加工工业，  

  —纺织和皮革工业，  

  —食品工业，  

  —农业、林业和水产业，  

  —银行、信贷与保险业，  

  —市场营销、咨询及其它服务行业，  

  —旅游业。  

  二、缔约双方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之一，将特

别考虑在以下领域合作：  

  —农业技术，  

  —林业，  

  —畜牧业，  

  —水利和土壤改良。  

  三、缔约双方将在发展对生态更有利的基础设施体系的合作中

优先考虑在以下领域合作：  

  —铁路，  

  —航空，  

  —通讯，  

  —能源和热力供应，  

  —废物处理和再利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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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四 条  

  缔约双方认识到，环境保护作为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

一个方面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。在实施本协定范围内的合作过程中，

特别是在第三条所列的领域内，缔约双方将在其可能的和各自现行

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致力于并支持采用更加有效和更加现代的环保工

艺并保护生态资源。  

  第 五 条  

  缔约双方将在其可能的和各自国家现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，特

别是在巴黎保护工业产权公约的基础上，促进工业产权的保护及其

实施，并商定发展和扩大合作的措施。  

  第 六 条  

  经济、工业、技术与工艺合作可主要以下述形式予以实施：  

  —以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能力、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国际竞争力

为目的的企业间的合作生产，  

  —直接投资，例如企业参股或建立合资企业，  

  —关于专利、许可及其它工商业保护权的信息交流，  

  —在应用研究领域共同项目的筹备和实施，  

  —与欧洲一体化相一致的技术标准的协调，  

  —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，  

  —咨询服务，特别是市场营销、企业战略的开发、计划监督、

成本核算以及推销培训领域，  

  —企业家联合会间的协议签订，  

  —加强在第三国、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，  

  —博览会、展览会合作。  

  第 七 条  

  一、两国企业间在本协定范围内的经济、工业、技术和工艺合

作原则上在商业性基础上进行。  

  二、在各自国家现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，为增加贸易规模和扩

大商品结构，缔约双方的企业可以任何符合国际贸易惯例的形式开

展贸易，其中亦包括对销贸易与易货贸易形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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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八 条  

  缔约双方认识到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对外经济关系的有益性和必

要性，并在各自国家现行法律规定的可能范围内支持与此有关的努

力。  

  第 九 条  

  缔约双方推荐企业在根据本协定所签订的合同中订立联合国国

际贸易法委员会（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）制订的规则所规定的仲裁条

款，并接受 1958 年 6 月 10 日在纽约缔结的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

裁公约的缔约国仲裁庭的仲裁。  

  第 十 条  

  两国企业于本协定生效前或有效期间内承担的法律义务不受本

协定生效、变更或终止的影响。  

  第 十 一 条  

  一、根据本协定，设立“混合委员会”，该委员会将根据缔约

双方的愿望和达成的一致意见轮流在中国和奥地利召开会议。  

  二、混合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：  

  1、检查两国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与现状；  

  2、提出改善相互合作条件的建议并确定优先领域；  

  3、列举新的可能性并促进未来的合作；  

  4、为更有效地适用本协定，提出倡议、更改或补充意见；  

  5、成立有关特殊问题的工作小组。  

  三、在不影响第一至第二款的前提下，可在与各自国家国内法

律现状相一致的情况下，根据需要由专设工作组就本协定的适用进

行讨论并向混合委员会提出建议。  

  第 十 二 条  

  缔约双方如对本协定的适用和解释发生分歧，应在第十一条所

指的混合委员会的范围内通过谈判解决。  

  第 十 三 条  

  一、本协定与欧洲联盟和缔约双方的现行法律不一致时，缔约

双方均不受本协定的约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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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在此情况下，双方应及时通知对方。对第一款的影响不明

确时，缔约双方将就此进行磋商。  

  第 十 四 条  

  自本协定生效起，1980 年 11 月 5 日签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和奥地利联邦政府经济、工业和技术合作协定》即行失效。  

  第 十 五 条  

  一、本协定自签字当月后第三个月的第一天起生效。  

  二、本协定有效期为五年。如果在期满前三个月缔约任何一方

未以书面形式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，则本协定有效期自动延

长一年，并依此法顺延。  

  本协定于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在维也纳签订，一式两份，

每份都用中文和德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同等作准。 

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     奥地利联邦政府代表 

    陈  新  华            麦    耶 

    （签  字）            （签  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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